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珠海博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为股东负责的精神，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经过审

阅相关资料，就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系公司结合

实际经营情况，遵循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减少关联交易发生的原则，关

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公司根据对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预计，从而对 2022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进行预估，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

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关于拟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和股权优先受让权的独立意见 

本次鼎泰芯源增资和股权转让事项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

各方根据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则签署协议，定价公允合理。公司放弃参股公

司鼎泰芯源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的优先权利，是基于公司对自身发展规划做出的

审慎决策，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未

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本次放弃股权转让及增资的优先权利事项。 

三、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

份，并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此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构建

由管理团队持股的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推动全

体股东的利益一致与收益共享，提升公司整体价值。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合法、合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宋小宁                  黄宝山                    杨永兴 

 

 

 

2022 年 3 月 18 日 


